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 載 列 北 京 首 都 國 際 機 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在 上 海 清 算 所 網 站
(www.shclearing.com.cn)及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網站(www.cfae.cn)刊登之《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孟憲偉

董事會秘書

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
中國，北京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王長益先生及韓志亮先生

非執行董事：郟建青先生、宋鵾先生及杜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加力先生、許漢忠先生、王化成先生及段東輝女士




























